
經濟部  函

機關地址：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

承辦人：柯清介

電話：02-23212200分機:8311

傳真：02-23582523

電子信箱：cjke@moea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0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經商字第109005487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　　　函轉勞動部回應臺北市政府「因應COVID-19（簡稱：武漢肺

炎）疫情影響召開局長與商圈產業座談會」之工商產業界建

言(涉及勞動法令等情)，請卓參。

說明：　　　依據勞動部109年3月11日勞動條3字第1090048379號函辦理。

正本：經濟部所屬各行政機關、經濟部所屬各事業機構、經濟部所屬各幕僚單位【不含行

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、經濟部商業司】

副本：2020/03/16
16:30:20

受文者：經濟部技術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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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9



勞動部  函

機關地址：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

9樓

聯絡人：李小姐

聯絡電話：02-8590-2731

電子信箱：js71@mol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條3字第109004837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　　　有關貴府「因應COVID-19（簡稱：武漢肺炎）疫情影響召開

局長與商圈產業座談會」之工商產業界建言，涉及勞動法令

等情乙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　　　

一、依經濟部109年3月4日經商字第10900537170號函轉貴府109年

2月24日府授產業商字第10960073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考量紡織業等12行業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之需求（急單）

，有調整例假之必要，本部業於109年3月6日公告指定紡織業

等12行業得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4項例假得彈性調整不受

七休一限制之規定，歸屬前開行業之個別事業單位如欲實施

，除須符合公告所定「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」條件及

次數限制外，仍應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；雇主僱用勞工人

數在30人以上者，併應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。

三、至有關因配合防疫需求增產之延長工時疑義，本部業於109年

2月3日以勞動條3字第1090130090號函重申勞動基準法相關規

定在案，檢附資料如附件。貴轄事業單位如有勞動法令相關

疑義，請著貴屬勞動局主動提供必要之協助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受文者：經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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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經濟部、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2020/03/11
13:40: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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